
共同創作人授權書 
 

本人            茲授權              （授權代理人）因參加彰化

縣政府第 4屆「尋找彰化味～微電影創作獎徵選」活動相關事宜，代

為簽署「參賽切結書」並代表於活動期間及後續得獎撥款作業統一聯

絡窗口及領取獎項。本人對該切結書所生之任何法律責任，願負連帶

責任。 

 

此  致 

   彰化縣政府 

 

     立授權書人：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

 

     立授權書人未滿 20歲須經法定代理人簽章 

     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112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 

附件 2 


